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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100年度第 1次「輻射安全證書」測驗試題 

科目：輻射防護法規 
 

壹、選擇題(每題 2分，單選題，答錯不倒扣，共 80分) 

 1.( 4 )進口、轉讓、停用、改裝、遷址、出口、廢棄等輻射作業那些需獲得原能

會許可，始得為之？ (1)僅進口、轉讓 (2)僅停用、改裝、遷址 (3)僅出口、

廢棄(4)都需要 

 2.( 2 )操作經主管機關同意登記之行李檢查儀，得以輻射防護訓練取代輻射安全

證書，其訓練時數不得少於幾小時？ (1)3 (2)18 (3)36 (4)108 

 3.( 2 )僱用未經訓練之人員操作或未經訓練而擅自操作經主管機關同意登記之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可處多少新臺幣罰鍰？ (1)新臺幣2

萬元以下 (2)新臺幣4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 (3)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

以下 (4)新臺幣6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 

 4.( 2 )經主管機關同意登記之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其設施經營者

每幾年應實施輻射安全測試，並留存紀錄備查。 (1)2年 (2)5年 (3)10年 (4)

不需要 

 5.( 1 )黃金成色分析儀內含1.11GBq鋂241，多久應執行擦拭測試？ (1)每年 (2)

每3年 (3)每5年 (4)不需要 

 6.( 2 )設施經營者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者，每年應就排放之廢水取樣至少幾

次，並偵測分析其核種？ (1)1 (2)2 (3)3 (4)4 

 7.( 1 )在許可證有效期間內，設施經營者應對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每幾年至少偵測一次，並將偵測證明提報主管機關備查？ (1)1年 (2)2年

(3)5年 (4)不需要 

 8.( 3 )輻射作業場所屏蔽或防止輻射洩漏設施損壞，而未能於多久期間內修復

者，設施經營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停止使用或運轉？ (1)1個月 (2)3

個月 (3)半年 (4)1年 

9.( 2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需停止使用者，提出申請後，發給的停

用許可有效期間最長為多久？ (1)1年 (2)2年 (3)3年 (4)4年 

10.( 1 )公稱電壓不超過三萬伏特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在正常操作情況下，距

其任何可接近之表面X 公尺處之劑量率每小時不超過Y 微西弗者，為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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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管制。其中X、Y 為 (1)0.1、1 (2)0.1、2 (3)0.3、1 (4)0.3、0.5 

11.( 3 )我國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規定接受緊急曝露人員為搶救生命，有效劑量

儘可能不超過(1)100毫西弗 (2)250毫西弗 (3)500毫西弗 (4)1000毫西弗 

12.( 4 )領有輻射安全證書者，下列那一項物質或設備不可以操作？ (1)第一類密

封放射性物質 (2)櫃型X光機其可接近表面5公分處劑量率為5微西弗 (3) 

第二類密封放射性物質 (4)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公稱電壓為三千五百萬

伏 

13.( 2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中所指，人體表面定點下適當深度處軟組織體外曝

露之劑量稱為 (1)吸收劑量 (2)個人等效劑量 (3)等價劑量 (4)有效劑量 

14.( 3 )設施經營者於放射性物質永久停止使用，而以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時，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設施經營者應於幾個月內，將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至接收單

位？ (1)1個月 (2)2個月 (3)3個月 (4)6個月 

15.( 3 )基於教學需要在合格人員指導下從事操作訓練者，最長以多久為限？ (1)1

個月 (2)3個月 (3)半年 (4)1年 

16.( 2 )密封放射性物質按其對人體健康及環境之潛在危害程度，依活度分為幾

類？ (1)3 (2)5 (3)7 (4)9  

17.( 1 )在職之輻射工作人員每人每年應接受之教育訓練為幾小時以上，並記錄備

查？ (1)3 (2)6 (3)18 (4)36 

18.( 1 )依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理辦法規定，實施擦

拭測試結果大於多少貝克者，設施經營者應即停止使用，並於7日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 (1)185 (2)285 (3)385 (4)485  

19.( 3 )輻射工作人員之職業曝露歷史紀錄，雇主應自輻射工作人員離職或停止參

與輻射工作之日起，至少保存X年，並至輻射工作人員年齡超過Y歲。其

中X、Y為 (1)20、75 (2)20、70 (3)30、75 (4)30、70 

20.( 4 )游離輻射防護法中下列何者之定義為「影響既存輻射源與受曝露人間之曝

露途徑，以減少個人或集體曝露所採取之措施」？ (1)輻射作業 (2)處置 

(3)處理 (4)干預 

21.( 3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輻射工作場所應依其作業特性及曝露程度劃分為那二

個區域？（1）危險區與管制區 （2）危險區與示警區 （3）管制區與監

測區 （4）示警區與監測區 

22.( 4 )設施經營者發生「游離輻射防護法」所規定之應立即通知主管機關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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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調查、分析及記錄之報告，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或自知悉之日起，

最晚多久期間內向主管機關提出？（1）7日（2）10日 (3）14日（4）30

日 

23.( 2 )器官劑量與對應輻射加權因數乘積之和稱為（1）等效劑量（2）等價劑量

（3）有效劑量（4）集體有效劑量 

24.( 1 )設施經營者於人員接受之劑量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時，應採

取必要之防護措施，並於何時通知主管機關？ （1）立即 （2）三天內 （3）

一週內 （4）一個月內 

25.( 2 )申請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展示許可者，展示期間不得超過

(1)1個月 (2)2個月 (3)3個月 (4)6個月 

26.( 2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輸入、轉讓、輸出許可之有效期間為 (1) 

一個月 (2)半年 (3)一年 (4)兩年 

27.( 1 )根據游離輻射防護法，任何引入新輻射源或曝露途徑、或擴大受照人員範

圍、或改變現有輻射源之曝露途徑，從而使人們受到之曝露，或受到曝露

之人數增加而獲得淨利益之人類活動稱為： (1)輻射作業 (2)處置 (3)處理 

(4)干預 

28.( 4 )下列何者不屬於背景輻射？ (1)宇宙射線 (2)天然存在於地殼中之天然放

射性物質釋出之游離輻射 (3)因核子試爆造成含放射性物質之全球落塵

釋出之游離輻射 (4)鈷60發射之游離輻射 

29.( 2 )輻射作業或場所經主管機關檢查不符規定，要求受檢者限期改善。依游離

輻射防護法之規定其改善期間，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為： (1)十四

日  (2)三十日 (3)六十日 (4)九十日 

30.( 2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規定，下列何者必須通知輻射安全主管機關？ (1)參加

輻射防護講習 (2)列管射源遺失 (3)接受醫療曝露 (4)遺失人員劑量佩章 

31.( 2 )游離輻射防護法對輻射工作人員拒不接受教育訓練或醫務監護者，處以何

罰鍰？ (1)新台幣五萬元以下 (2)新台幣二萬元以下 (3)新台幣五仟元以

下 (4)新台幣三仟元以下 

32.( 4 ) 「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之「醫療曝露」是指下列何人所接受之曝露？ (1)

在醫療過程中病人協助者及醫事放射師  (2)在醫療過程中病人及醫事放

射師  (3)在醫療過程中病人及護理人員  (4)在醫療過程中病人及其協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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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4 )根據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設施經營者擬訂輻射防護計畫，下列何者

不是必要之規劃事項?  (1)輻射防護管理組織及權責 (2)人員防護與醫務

監護 (3)紀錄保存 (4)不同種類輻射監測器之採購 

34.( 3 )經評估輻射作業對輻射工作人員一年之曝露不可能超過劑量限度之一定

比例者，得以作業環境監測或個別劑量抽樣監測代之。請問一定比例為

何？ (1)1/10  (2)2/10  (3)3/10  (4)6/10 

35.( 3 )下列何者屬輻射的機率效應？ (1)白內障 (2)皮膚紅腫 (3)白血病 (4)脫髮 

36.( 4 )下列那種情況不得採行緊急曝露？ (1)防止發生災難情況 (2)搶救生命或

防止嚴重危害 (3)減少大量集體劑量 (4)搶救財物 

37.( 3 )設施經營者於特殊情況下，得於事前檢具資料，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其輻

射作業造成一般人之劑量得不適用「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原規定限

度。但1年內仍不得超過多少毫西弗，且5年內之年平均劑量不得超過多少

毫西弗？ (1)1，1  (2)3，1  (3)5，1  (4)6，5 

38.( 2 )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量限度規定中，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量於1年

內不得超過多少毫西弗？ (1)50  (2)150  (3)250  (4)500 

39.( 3 )依「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規定，個人之體外劑量（強穿輻射產生之個

人等效劑量）或體內劑量（攝入放射性核種產生之約定有效劑量）於1年

內不超過多少時，體外曝露與體內曝露得不必相加計算？ (1)0.5毫西弗 

(2)1毫西弗  (3)2毫西弗 (4)5毫西弗 

40.( 2 )動物組織或屍體每公克含那兩種核種的活度分別少於1.85×103貝克者，其

廢棄不適用「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的規定： (1)碘131和銫137  (2)

碳14和氚  (3)鍶90和鐳226  (4)鈹7和鐳226。 

 

貳、填充題(每格 2分，共 20分) 

1.充氣式輻射偵檢儀器有那三種型式  游離腔  、  比例計數式  、  蓋格  。 

2.輻射安全證書屆滿時，重新申請時應檢附  36  小時再訓練課程證明。 

3.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擅自於商品中添加放射性物質，經令其停止添加或回收而

不從，應處幾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年、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

罰金。 

4.依游離輻射防護法之規定，輻射工作人員因一次意外曝露所接受之劑量超過 

  50     毫西弗時，雇主應即予以特別醫務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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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告知懷孕的女性輻射工作人員，其下腹部表面之等價劑量於賸餘姙娠期間不得

超過：  2     毫西弗。 

6.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量限度，依規定每連續五年週期之有效劑量不得超

過  100     毫西弗。 

7.輻射作業場所外圍空氣與水中之放射性核種造成的劑量率每小時不得超過 

  0.02     毫西弗。 

8.將放射性核種加入其他物質結合，使成為放射性化合物之過程，稱為： 

  標誌     。 

 


